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
新环卫滨责停字〔2020〕05号
新乡市龙庆塑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703100003663
组织机构代码证：68819886X
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368819886XP
地址：新乡市卫滨区东水东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林佳
2020年12月24日，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检查时，发现你单位4台注塑机有温度，涉嫌违反红色预警管控，经查，该公司23日0时红色预警启动后，在23日晚9时到24上午9时进行了生产，未严格落实红色预警管控。以上事实，有卫滨分局“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等证据为凭。

该行为违反了《新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十三条“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要求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操作方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并按照规定执行相应的应急减排措施。”之规定。

依据《新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拒不执行停产或者限产措施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责令改正并处罚款。同时本机关决定责令你单位停产整治。改正方式包括：停止生产、实施整改。

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后立即整改，你单位完成整改任务后，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将整改任务完成情况，报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备案，并提交整改前的对比情况等材料。停产整治决定自报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备案之日起解除。

如你单位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新乡市人民政府或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周  翔                电  话：3055110

                       2020年12月25日
